——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

                                                                     二○○九年十二月
日本过境签证须知

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1． 入境签证申请书（1份）

2． 大一寸彩色免冠近照（底色不限）（1张）

3． 有效护照（原则上半年有效）并护照首页复印件（1份）

4． 最终目的国签证的复印件(2份)
5． 机票订单复印件(2份)
6． 身份证（正反面）及户口簿（所有内容页）复印件（2份）
7． 居住满半年以上的暂住证复印件（仅暂住人员提供 2份）
8． 亲属关系名单表
注：a. 请申请人需带上身份证和户口簿（暂住人员还需提供暂住证）原件
b. 护照由持有人亲笔签名(尾页)
c. 所有材料（除护照外）的有效期为三个月

d. 个别案件提出申请后有可能需要追加资料

e. 签证结果由日领馆决定（日领馆有权拒签材料齐全的申请）

f. 办理时间需十个工作天，办理费用为人民币395元/人。
材料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2：00--4：30

地址：

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大堂左侧）9楼912－914  电话：25310995、25310997

龙岗区清林中路77号海关大厦西座14楼14房  电话：89620008、89620018

网址：WWW.SZWAISHI.COM
